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厦门兴才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文件
〔2024〕15号

关于组织开展 2024 年知识产权宣传周活动的通知

各院、处、办：

按照全国知识产权宣传周活动组委会办公室《关于开展 2024 年

全国知识产权宣传周活动的通知》（国知发办字〔2024〕8 号）有关

要求，在第 24个世界知识产权日来临之际，为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

保护和运用宣传教育，全面提升师生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的意识，促

进知识产权转化运用，决定在全校范围内组织开展 2024 年知识产权

宣传周活动。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党的

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全会精神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 想，牢

牢把握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，紧扣《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(2021—

2035 年)》和《“十四五”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规划》推进实施，

传播知识产权文化理念，增强全社会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的意识，

大力促进知识产权转化运用，为立足新发展阶段、贯彻新发展理念、

构建新发展格局、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舆论氛围。

二、活动时间

2024 年 4月 20 日至 26 日。

三、活动主题

知识产权转化运用促进高质量发展。

四、组织领导

成立“知识产权宣传周”工作领导小组，组长由校长郝超担任，

副组长由副校长张琴担任，成员由教务处和各二级学院负责人担任。

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教务处，统筹安排、协调各项活动，做好信息上

报工作。

五、活动内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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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开展线上宣传活动

时间：2024 年 4月 20 日-2024 年 4 月 26 日

地点：云端（校园同步）

负责单位：校办、教务处

在活动期间，通过校园网、学校官方公众号、新媒体、LED 屏等

载体进行知识产权相关常识和基本法律政策等内容的宣传。

（二）召开“4.26 世界知识产权日”主题班会

时间：2024 年 4月 20 日-2024 年 4 月 26 日

地点：各班级

负责单位：教育学院、艺术与建筑学院、工学院、经贸学院

在活动期间，以班级为单位组织召开以“4.26 世界知识产权日”

为主题的班会，引导学生学习了解知识产权等法律法规，提高依法保

护知识产权的能力。

（三）开展“知识产权”主题相关活动

时间：2024 年 4月 20 日-2024 年 4 月 26 日

地点：各院自行拟定

负责单位：教育学院、艺术与建筑学院、工学院、经贸学院

以学院为单位，各个二级学院结合本部门实际情况自拟与“知识

产权”相关主题活动，可以通过教师研讨会、绘制知识产权保护的相

关海报、开展艺术创造活动、拍摄知识产权保护的主题微电影等形式，

传播知识产权文化理念，增强全院师生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的意识，

大力促进知识产权转化运用，为立足新发展阶段、贯彻新发展理念、

构建新发展格局、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。

六、材料报送

切实做好各项活动的总结和材料报送工作。活动周期间要将当天

活动情况包括文字稿件、照片、视频等材料汇报给各二级学院秘书，

二级学院最晚于 2024 年 4 月 27 日下午 14 点前统一将材料报送至教

务处。

材料报送格式及要求如下：

（1）文字稿件：活动整体概况和特色工作的文字介绍材料字数在

500-800 字左右。如引用其他媒体文章内容，请务必标注引用来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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